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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為維護校園正常之教學與研究網路傳輸品質，特依據本校「校園網路使

用規範」，訂定本校「校園網路流量管理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  本辦法所稱流量係指，校園內每部電腦設備對外通訊量(即資訊流出、

流入量之總和)。 

第三條   依使用方式區分實體網路(含宿舍)及無線網路兩種類型流量管理： 

1.實體網路使用者：每日流量限制大小 8GB 。 

2.無線網路使用者：每日流量限制大小 5GB 。 

第四條   電腦設備超過當日流量限制者，校園網路管理系統會自動進行封鎖，至

翌日凌晨零點才會解開封鎖，並重新計算網路流量。 

第五條    電腦設備流量異常與處理方式： 

1. 校園網路管理系統偵測出異常流量或行為者，系統會自動阻斷網路

一段時間，若使用者未能排除異常現象，系統將重複執行阻斷動作。 

第一次出現異常 -- 限制 一小時。 

第二次出現異常 -- 限制 一小時。 

第三次出現異常 -- 限制 一天。 

第四次出現異常 -- 限制 二天。 

以此類推每增加一次，就增加一天限制，而網路流量異常清單中會

顯示阻斷時間與開放時間，請在阻斷時間內處理完成。 

2.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或其他使用者通知有異常，並查證屬實者， 

網管人員手動進行阻斷，待使用者修復並確認正常，連絡網管人員

手動解開阻斷。 

3. 網路流量異常清單，可至圖書暨資訊處首頁查詢。 

第六條   特殊大流量需求，應填寫「特殊需求網路流量申請單」，經主管或指

導老師簽可後，向圖書暨資訊處提出核備，申請表可至圖書暨資訊處

網頁下載。 

第七條     圖書暨資訊處可依管理需求調整相關管理內容。 

第八條   本辦法經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

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